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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 

徵求同意 
2022年到期的11.50%優先票據（國際證券識別編碼: XS2085883119, 通用代碼: 208588311） 

2022年到期的10.875%優先票據（國際證券識別編碼: XS2120092882, 通用代碼: 212009288） 

2022年到期的7.25%優先票據（國際證券識別編碼: XS1720216388, 通用代碼: 172021638） 

2023年到期的11.95%優先票據（國際證券識別編碼: XS2238030162, 通用代碼: 223803016）及 

2023年到期的10.75%優先票據（國際證券識別編碼: XS2227909640, 通用代碼: 222790964） 

 

茲提述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於2022年7月21日的海外監管公告(「該公告」)。

除另有註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(如適用)賦予有關詞彙的涵義相同。 

 

截止香港時間2022年7月27日下午六時，本公司已經分別取得現有11.50%票據、10.875%

票據、7.25%票據、11.95%票據和10.75%票據 (統稱「該等票據」)票據持有人的足夠同

意，確保是次成功的同意徵求交易(1)通過延長票據的到期日和分期支付票據本金來改善

本公司的流動性和現金流管理；(2)允許本公司在任何時候以面值加應付利息的價格選擇

贖回任何未償還的7.25%票據、11.95%票據和10.75%的票據；(3)統一票據的利率；和(4)

如果維好承諾人未能遵守維好協議的條款，則給予信託人和票據持有人觸發票據違約事

件的能力。 據此，本公司已經獲得需要通過徵求的必要同意。 

 

本次徵求同意的截止日是歐洲中部時間2022年7月29日下午五時，現提早兩天於2022年7

月27日已獲得通過。本公司對票據持有人的迅速行動和支持表示感謝。誠如該公告所述，

同意徵求僅根據2022年7月21日的同意徵求聲明和相關文件進行，其中詳細規定了征求同

意的條款將對所有現有票據持有人具有約束力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
鄭松興 

 

香港，2022年7月27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松興先生、耿梅女士、萬鴻濤先生、覃文忠先生及鄭嘉汶女士；本
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鄭大報先生及雷鳴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梁君彥先生大紫荊勳章、金紫
荊星章、太平紳士、李偉強先生、許照中先生太平紳士及申麗鳳女士。 


